
湖南师范大学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项目验收申请单

           编号：                
	项目名称
	
	合同编号
	

	用户单位
	
	合同金额（元）
	

	承建单位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用户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承建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建

设

简要

情

况
	（主要填写建设时间、内容及建成后试运行等简要情况）

申请人：               年    月    日

	审

批

意

见


	用户意见

资产分管领导：               年    月    日

	
	资产管理科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处领导审批意见

主管领导：               年    月    日

	拟安排验收时间
	
	实际验收时间
	

	验收专家
	

	备

注
	


（3-1）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制 

湖南师范大学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项目验收承建单位建设情况汇报表

          编号：          
	项目名称
	
	合同编号
	

	用户单位
	
	合同金额（元）
	

	承建单位
	

	项

目

建

设

情

况
汇报

内容
	项目建设时间和采购途径（政府采购或学校自行招标采购等）

项目建设内容（名称、数量、合同金额等）

项目建设主要功能（性能及用途）
项目建设响应合同条款的程度（产品型号规格、数量、性能参数等指标符合合同要求的程度）

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变更内容及情况说明（所有变更须提供变更文件，完成变更流程）

项目建设过程中与用户之间的衔接情况

项目建设中隐蔽工程情况
项目承建单位售后承诺情况
（根据以上内容请详细填写，并附上竣工验收报告或相关佐证文件）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备注
	请填写详细的质保内容与质保期限



（3-2）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制 
湖南师范大学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项目验收单

                                                   编号：        
	项目名称
	
	合同编号
	

	用户单位
	
	合同金额（元）
	

	承建单位
	
	安装地址
	

	参与

人员
	用户、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专家



	合同

变更

情况
	

	承建

单位

承诺
	签名：

	验收

意见
	专家意见

签名：

	
	用户意见

签名：

	验收

结论
	主管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质保期：
固定资产登记单据号：


（3-3）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制

填写说明：（请认真阅读后填写）

凡合同金额10万元以上的填写此表。

验收材料为重要档案文件，须如实填、详尽写所有内容。
合同编号必须填写。
表（3-1）由承建单位填写，交用户单位（用户意见）签字盖章确认。
表（3-2）由承建单位按要求详细填写，并提交相应材料作为附件。
表（3-3）验收现场填写。
大型仪器设备（单价十万以上）申请验收须先提交《湖南师范大学大型仪器设备预验收记录》（资实处网站下载专区可获取），并经实验室管理科确认。如果单价十万元以上的设备不属于大型仪器，也须经实验室管理科确认。
特种设备（电梯、锅炉、压力容器等）须先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验收，并取得相应资质。
此表填完后，请携带一份合同原件及三份合同复印件，一并交至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资产管理科（208室），表头编号由资产管理科填写。

10.验收前请完成变更手续，如验收时发现存在变更未审批情况，视为验收不合格。
11.请注意排版，每张表格须要单独成页。

12.验收前，请积极与用户单位联系，配合用户做好设备验收前准备工作。对施工复杂的项目，请提前做好自检调试工作，并留存记录。
13.请提前准备好设备正面照、铭牌照、设备附件等相关信息，登记资产时须用到。

14.验收合格后，须协助用户老师粘贴固定资产标签。资产管理科将在确认资产标签粘贴完成后进行资产登记审核。

15.红色字体标注的空格为承建单位必须填写的内容。
关于竣工验收报告：

所有采购项目原则上都应提供竣工验收报告。
竣工报告不完整、不规范的，将延缓验收，直至报告符合要求为止。

竣工报告应进行胶装，单独成册，一式两份。
竣工验收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项目建设整体情况概况

核心设备的功能、用途及如何满足用户需求情况
变更审批单（须有用户及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

设计图、施工图、竣工图

  签收单（须包含设备名称、型号、数量、存放地点等要素，并由直接用户签字确认）

  产品合格证、环保证明、其他证照、相关证明文件（原件或复印件）

  隐蔽工程所用材料清单（品牌、规格、材料数量）
调试记录、测试记录、培训记录（工程师及相关用户人员都要签字）
  服务类项目提供详细服务方案（应与投标文件一致）

  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

  用户使用意见反馈表（用户单位对项目整体情况进行反馈）
  售后服务方案（以合同约定为基础详细列举）

竣工验收报告须有直接用户及用户单位分管领导签字确认。

特别注意：含有隐蔽工程建设的项目承建单位需对照合同要求进行自检，自检完成后应通知直接用户或相关单位负责人现场进行确认后形成纸质文件，并在专家现场验收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关于大型仪器验收：
单价10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为大型仪器，凡合同内包含大型仪器的须提供大仪验收报告，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采购合同（复印件）

代理协议（进口设备）
免税资料（需办理免税的）
开箱单（附照片）
仪器及附件清单
仪器照片（正面照、全景照）
调试记录（附材料照片证明）
培训记录（附材料照片证明）
大型仪器预验收报告（实验室管理科领取）
10.仪器竣工交接单（用户签字签收）
11.售后服务承诺（细化服务条款）
12.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以上材料一式两份，装订成册，验收前交资实处资产管理科
关于软件验收：
软件系统验收须提供验收报告，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1.合同复印件
2.用户需求确认及相关会议记录
3.实施计划(政府采购项目提供)
4.软件部署文档（政府采购项目提供详细安装、运行环境等文档；校内采购项目提供简要安装文档）
5.变更审批单（如有变更须提供）
6.测试报告（政府采购项目须提供安全、压力等测试报告、学校数据与信息化建设管理处提供的安全测试报告或者漏洞扫描报告）
7.功能测试确认（对照合同内容核验，提供用户功能确认性报告）
8.使用手册（政府采购项目提供）
9.接口说明（政府采购项目提供）
10.培训记录
11.权限交接资料
12.用户使用意见
13.功能优化承诺书（后续服务保障及升级）
以上材料都需要用户单位签字盖章核准，并按顺序装订成册，一式两份。
项目建设情况口头汇报内容（参考）
与会时承建单位须就项目建设情况向专家进行汇报

建议时长3-5分钟
建议按以下顺序介绍：

项目采购方式及中标时间

合同金额及主要设备（软件或服务）

设备（软件或服务）主要功能
用户单位施工前沟通情况
进场施工时间及施工整体情况

有无变更及变更审核情况
完工时间及项目收尾工作情况
设备仪器调试情况、测试情况

培训情况（时间、地点、被培训人员）

项目整体移交时间及后续跟进
售后服务承诺

如汇报内容较空乏，专家可要求承建单位组织语言重新汇报。
